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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醒事項： 

*「補助總額調整」僅能載入前次異動情形，尚無將補助總額逐年回復原預設值之功能。 

*公務人員前一年度具身心障礙、懷孕、重大傷病或其他特殊情形，經服務機關認定或主管機關核定

後，於「補助總額調整」勾選其補助總額均屬自行運用額度者，請於當年度重行檢視，如當年度已未

具上開事由者，請即於「補助總額調整」之「補助總額均屬自行運用額度」欄位取消勾選。 

*具上開事由人員如有職務異動時，亦請原服務機關通知新職機關再行檢視確認。 

 

1. 選擇「例外處理」->「補助總額調整」 

 

 
 

2. 輸入申請人查詢條件（姓名和身分證字號需至少擇一輸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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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系統將符合查詢條件的公務人員列表出來，點選公務人員姓名可以看到此公務人員的補助費情形 

 

 
 

4. 勾選「補助總額均屬自行運用額度」，按「送出」 

 

 

*若要將補助總額列為均屬自行運用額度，此公務人員已核發之觀光旅遊額度必須為 0。 

*若要取消將補助總額列為均屬自行運用額度，此公務人員已核發之自行運用額度必須小於 8,000（補

助總額為 16,000時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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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結果： 

 
 




